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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连平县统计局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

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要求，连平县进行了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

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连平县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连

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

级经普办的关心指导下，在全县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及广大干部群众

的积极支持配合下，经过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两年的艰苦

细致工作以及全县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全面完成方案设计、单位清查、现场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总

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为搞好这一

普查，对于全面掌握我县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

等情况，制订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各级政府的决策与管

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普查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县政府于 2023 年 5 月 21 日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为执行组长，县府办副主任、县统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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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组长，18 个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县经普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全县经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县统计局局长任

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综合组、三个专业调查组和数据处理组，

县统计局干部职工全部参与，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县府办于

2023 年 6 初下发《关于做好经济普查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就我

县经普前期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到 7 月底，全面完成县镇两级普

查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的组建工作，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

组织保障。县政府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到位、

措施到位、经费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

分发挥各自职能，提供多方保障，确保了普查的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次重

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县 500 多名基

层普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我县辖区内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

单位逐一入户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

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

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

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

查，全面摸清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

了解了我县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

各生产要素的构成，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

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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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

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新动能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确保质量、改革创新、突出重点、依法普查、共享成果”

的原则，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连

平县经普办）借鉴历次普查经验，并严格按照《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方案》要求，在方法运用上，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采取“地

毯式”清查方法，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

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

面调查，对数量众多的个体户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其主要经营活动

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

出调查，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

此次普查积极应用“五证合一”改革成果，大力提高部门参与

程度。在清查和普查阶段，积极利用部门行政记录和业务资料，收

集、整理相关部门的单位信息，通过比对、合并生成清查底册。应

用了全国统一、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普

查员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端（PAD）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广

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普查数据全过程实行电子化、

网络化处理。积极依托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采用“广东智能

普查”微信公众号，为普查人员和普查对象提供便捷、高效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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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普查服务”。积极创新应用智能电话调查、大数据辅助等方

式提高普查工作质效。

四、确保数据质量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程数据质量控制，各级普查

机构狠抓源头数据质量，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上报，加强入户

数据核实与业务指导，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抽查，坚持联动审核，

及时消除差错，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并多次

加强对普查对象的查漏补缺和数据质量复核。

（一）做到应统尽统。科学普查、严谨普查，切实摸清单位底

数，强化数据质量控制，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应统尽统。

（二）强化质量控制。按照普查质量控制办法和实施细则，实

施全过程质量管理和控制，进一步强化质量控制意识，及时收集、

整理、分析普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普查数据质量。

（三）进行后台核查。对于存在问题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将

告知其所在区域的普查员，要求普查员进行二次入户普查，确定情

况是否属实。如若有误，要求自行在 PAD 系统中进行修改。

（四）实时提供技术支持。整个正式普查期间，经普领导小组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严抓数据质量关。聘请了 20 名具有财务、会

计等相关专业的准大学毕业生、会计从业人员作为普查指导员。实

时开展指导工作，做到周末不休息，24 小时值班。实时监控上报数

据，发现问题，立即核实。

总体来看，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科

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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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活动的法人单位 1719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24.0%；从业 35754 人，增长 26.9%；

个体经营户 19500 个，从业人员 4478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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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连平县统计局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719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333 个，增长 24%；产业活动单位12296

个，增加 406 个，增长 21.4%；个体经营户 19500 个，增加 4459 个，

增长 29.6%（详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719 100.0

企业法人 1223 71.1

机关、事业法人 171 10

社会团体 58 3.4

其他法人 267 15.5

二、产业活动单位 2296 100.0

第二产业 604 26.3

第三产业 1692 73.7

三、个体经营户 19500 100

第二产业 4647 23.8

第三产业 14853 76.2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 314 个，占 18.3%；制造业 282 个，

1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

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

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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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6.4%；批发和零售业 241 个，占 14.0%。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

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9520 个，占 48.8%；建筑业 2016

个，占 10.3%；制造业 1764 个，占 9.0%（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719 100.0 19500 100.0

农、林、牧、渔业* 19 1.1 147 0.8

采矿业 10 0.6 2 ...

制造业 282 16.4 1764 9.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7 5.6 718 3.7

建筑业 173 10.1 2016 10.3

批发和零售业 241 14.0 9520 48.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3 3.1 1494 7.7

住宿和餐饮业 34 2.0 1231 6.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4 1.4 51 0.3

金融业 3 0.2 - -

房地产业 54 3.1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2 6.5 524 2.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9 3.4 86 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 1.0 24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4 2.0 1514 7.8

教育 125 7.3 41 0.2

卫生和社会工作 41 2.4 150 0.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6 1.5 218 1.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14 18.3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

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5754

人，增长 26.9%，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16122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14525 人，增长 64.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21229 人，增加 2145 人，

增长11.2%。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44787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2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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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

业是：制造业 11218 人，占 31.4%；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业 7153 人，占 20.0%；教育业 5197 人，占 14.5%。在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9672 人，占

43.9%；制造业 6711 人，占 15.0%；建筑业 4515 人，占 10.1%（详见

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35754 16122 44787 21783

农、林、牧、渔业* 107 42 240 58

采矿业 691 111 5 2

制造业 11218 5411 6711 405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22 158 1979 836

建筑业 1894 465 4515 1150

批发和零售业 1180 600 19672 1022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82 179 2495 659

住宿和餐饮业 565 392 3639 215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2 81 147 62

金融业 275 99 - -

房地产业 592 232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40 424 1027 32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20 93 217 8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88 295 51 1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72 104 3231 1705

教育 5197 3321 148 86

卫生和社会工作 2269 1483 224 11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7 103 486 25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7153 2529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

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采矿业包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

员。表中制造业包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

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5.5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69.5%。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13.81 亿元，占比为 35.0%；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11.7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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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比为 65.0%。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08.3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4.33 亿元，增长 4.2%。其中，第二产业法人

单位负债合计 73.06 亿元，占比为 67.4%；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

计 35.26 亿元，占比为 32.6%。

2023 年，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139.15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76.08 亿元，增长 120.6%。其中，第二

产业营业收入 117.87 亿元，占比为 84.7%；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21.28

亿元，占比为 15.3%（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亿元）

法人单位负债
合计（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亿元）

合 计 325.57 108.32 139.15

农、林、牧、渔业* 0.31 0.03 0.30

采矿业 12.33 6.63 11.62

制造业 68.29 45.21 88.6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7.82 12.06 3.00

建筑业 15.37 9.16 14.64

批发和零售业 7.75 4.45 8.8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4.20 3.27 1.87

住宿和餐饮业 2.84 0.44 0.9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37 0.16 0.12

金融业 - - -

房地产业 12.74 10.24 4.4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27 5.88 2.6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19 2.22 0.6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07 0.63 0.3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41 0.10 0.24

教育 11.52 1.24 0.23

卫生和社会工作 9.91 2.64 0.5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8 0.14 0.1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91.70 3.82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

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

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金融业由金融系统

普查登记，经济指标数据无法分劈到县级，合计数不包含金融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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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

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

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

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

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

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

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

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4]“…”表示数据不足本表最小单位数（下同）

[5]“－”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或无该项数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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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连平县统计局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包

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388 个，比 2018 年末

增长 52.2%；从业人员 12632 人，比 2018 年末增长 64.4%。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374 个，占 96.4%；港澳台

投资企业 11 个，占 2.8%；外商投资企业 3 个，占 0.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10211人，占80.8%；

港澳台投资企业 1028 人，占 8.1%；外商投资企业 1393 人，占 11%

（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88

374

11

3

-

12632
内资企业 374

-

1021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1

374

11

3

-

1028
外商投资企业 3

374

11

3

-

139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10 个，制造业 282 个，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6 个，分别占 2.6%、72.7%和 24.8%。

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

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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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21.6%、10.3%

和 9.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719 人，制造业 11196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91 人，分别占 5.7%、88.8%

和 5.5%。在工业行业大类中，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18%、13.4%和 7%（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88 1263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3 33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 333

非金属矿采选业 3 54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 167

食品制造业 5 12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3 272

纺织业 4 211

纺织服装、服饰业 5 14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9 14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0 299

家具制造业 13 476

造纸和纸制品业 7 5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 5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0 229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 70

医药制造业 4 341

化学纤维制造业 3 7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0 168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6 69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 86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 64

金属制品业 22 881

通用设备制造业 5 43

专用设备制造业及汽车制造业 8 15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5 58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14 626

其他制造业 2 20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 297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 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4 532

水的生产和燃气生产供应业 12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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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981568.79万元，比2018

年末增长12.55%；负债合计639161.00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63.1%。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2375.50 万

元，比 2018 年增长 131.2%（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负债合计（万元）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981568.82 639161.06 1032375.59

6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7823.00 3740.21 7919.5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9087.60 28658.91 35355.27

非金属矿采选业 5977.68 249.49 1636.21

农副食品加工业 23924.85 6892.23 15686.41

食品制造业 9371.39 5791.73 5786.13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1724.03 21890.21 6363.26

纺织业 11043.30 5987.80 9545.70

纺织服装、服饰业 352.37 1593.75 538.3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57.56 177.70 933.8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8494.77 13197.43 17471.90

家具制造业 22408.63 10602.63 23996.91

造纸和纸制品业 44245.69 25537.62 51176.9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926.61 444.94 770.5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7125.94 46385.34 50887.1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556.56 3172.90 1308.29

医药制造业 29323.80 25792.58 15147.63

化学纤维制造业 5691.09 4669.87 6146.1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5740.42 59694.92 81915.4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9853.94 56242.34 49780.5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04398.90 128241.46 504096.6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7214.04 10730.43 12386.83

金属制品业 49924.34 35475.80 53814.76

通用设备制造业 2980.40 1472.65 439.30

专用设备制造业 2721.42 2276.07 3967.57

汽车制造业 96.40 47.00 279.8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889.60 7547.90 14380.0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8377.09 9250.77 15720.79

仪器仪表制造业 211.66 - 201.40

其他制造业 7491.49 4934.84 13235.7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58.61 569.88 3951.4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7.34 29.62 58.7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6578.80 107198.82 24141.0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4029.50 10663.22 33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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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表 3-4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铁矿石原矿量 吨 1025738.5
铅金属含量 吨 2553.9
锌金属含量 吨 4978.2
钨精矿折合量（折三氧化钨） 吨 974.1
饮料 吨 3369.5
人造板 立方米 118786.5

758家具 件 360330
电子元件 万只 87275
塑料制品 吨 17508.4
水泥 吨 180875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442151.2
钢材 吨 1027297.2
模具 套 1658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 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8.7

发电量 万千瓦时 57608.0211

其中：水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35007.3611

太阳能发电量 万千瓦时 22600.66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连平县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173 个，均为内资

企业，比 2018 年末增长 136.9%；从业人员 1894 人，比 2018 年末

增长 64.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33.5%，土木工程建筑

业占 25.4%，建筑安装业占 5.8%，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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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51.6%，土木

工程建筑业占 16.6%，建筑安装业占 5.8%，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

建筑业占 26%（详见表 3-6）。

表 3-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73 1894

房屋建筑业 58 978

土木工程建筑业 44 315

建筑安装业 10 10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61 49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53707.95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23.6%；负债合计 91605.77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06.9%。

2023 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6366.61 万

元，比 2018 年增长 160.4%（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153707.95 91605.77 146366.61

房屋建筑业 115014.19 66968.89 91626.50

土木工程建筑业 23931.48 12750.81 14370.74

建筑安装业 2584.02 2589.82 3975.4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2178.24 9296.24 36393.92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

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

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3]本公报中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据按注册地统计。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多于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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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连平县统计局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连平县第五次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三产业（不含金

融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1241 个，从业人

员 1180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下降 9.7%和 3.6%。在批发和零售业企

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22.8%，零售业占 77.2%。在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25.8%，零售业占 74.2%（详见

表 4-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8.3%，港澳台

投资企业占 1.2%。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

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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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3%，

港澳台投资企业占 0.6%。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41 1180

批发业 55 304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7 21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4 74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及贸易经纪与代理 2 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2 28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 3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2 120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1 36

其他批发业 5 20

零售业 186 876

综合零售 9 11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27 11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0 4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8 62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41 136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20 92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21 101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1 94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9 11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77488.90万元，

比2018 年末增72.4%，其中：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2452.50

万元，比2018年末增65.0%，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5036.40

万元，比2018年末增78.1%；负债合计44512.5 万元，比2018 年末增

159.5%；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8527.80 万元，比 2018 年 129.1%（详见

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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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77488.90 44512.50 88527.80

批发业 32452.50 17560.80 34405.10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319.00 487.00 1411.4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5282.20 10001.20 13836.30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1.00 - 20.0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560.00 133.30 455.70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61.20 9.90 18.00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9279.50 5442.20 12366.60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160.90 791.60 972.50

贸易经纪与代理 35.50 49.80 3274.60

其他批发业 4743.20 645.80 2050.00

零售业 45036.40 26951.70 54122.70

综合零售 1057.00 490.30 8105.8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5729.90 3658.20 5131.80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288.00 709.30 1775.7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910.10 795.30 1889.30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4248.10 3121.50 5088.90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

动力销售
3818.00 2589.00 9816.30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4294.60 2605.30 9171.30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9906.10 5200.40 3792.10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2784.60 7782.40 9351.50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连平县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52

个，均为内资企业，从业人员561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108%和

63.5%（详见表4-3）。
表 4-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2 561

道路运输业 40 363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5 51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 59

邮政业 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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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在2023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966.74 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76.7%；负债合计20628.54 万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8702.43 万元，比2018年增长295.3%（详见表

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24966.74 20628.54 18702.43

道路运输业 12619.67 9363.90 12108.13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022.93 933.59 1247.98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1173.18 10302.02 4466.30

邮政业 150.96 29.03 880.02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在2023 年末，全县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34个，均为内

资企业，从业人员565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36%和下降 5.7%。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32.4%，餐饮业占

67.6%。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32.6%，

餐饮业占67.4%。（详见表4-5）。
表 4-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4 565

住宿业 11 184

旅游饭店 2 104

一般旅馆 5 73

民宿服务及其他住宿业 4 7

餐饮业 23 381

正餐服务 21 364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及其他餐饮业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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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8422.4万元，

比2018年末增132.1%，其中，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5466.40

万元，比2018年末增120.9%；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2956.00

万元，比2018年末147.00%。负债合计4445.40万元，比2018年末下

降28.5%。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082.00

万元，比2018年增24.4%（详见表4-6）。

表 4-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28422.40 4445.40 9082.00

住宿业 15466.40 2391.40 4105.90

旅游饭店 4654.80 1129.20 2902.00

一般旅馆 10221.70 1226.90 984.10

民宿服务及其他住宿业 589.90 35.30 219.8

餐饮业 12956.00 2054.00 4976.10

正餐服务 12900.40 2050.50 4857.00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和其

他餐饮业
55.7 3.50 119.10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23个，均为内资企业，从业人员156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

187.5%和 44.4%（详见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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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3 15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及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4 11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 4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2083.95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26.6%；负债合计874.23 万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41.55万元，比2018年增长76.5%（详见表4-8）。

表 4-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2083.95 874.23 1241.55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及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276.16 710.27 1093.7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07.79 163.96 147.77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54 个，均为内资企

业，比2018年末增长10.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8 个，比

2018年末下降40%，物业管理企业25 个，比2018 年末增56.3%。房

地产中介服务企业3 个、房地产租赁经营8 个。

2023年末，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592 人，比2018

年末增长38.3%。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30 人,比 2018年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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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物业管理企业312 人，比2018年末增加100%，房地产中介服

务企业17 人（详见表4-9）。
表 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4 592

房地产开发经营 18 130

物业管理 25 312

房地产中介服务 3 17

房地产租赁经营 8 13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27357.40万元，

比2018年末下降64.5%。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12110.80 万元，

比2018年末下降68.7%，物业管理企业5586.64 万元，增长447.9%，

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02384.02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3855.7 万元，比2018年下降26.1%（详见表4-10）。

表 4-10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127357.51 102384.02 43855.87

房地产开发经营 112110.80 93442.00 38003.00

物业管理 5586.64 2429.68 3545.85

房地产中介服务 21.70 - 90.04

房地产租赁经营 9638.37 6512.34 2216.98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05 个，均

为内资企业，从业人员1254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45.8%和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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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18.1%，商务服务

业占81.9%。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租赁业占

7.0%，商务服务业占93.0%（详见表4-11）。

表 4-1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05 1254

租赁业 19 88

商务服务业 86 116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53414.56

万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46.2%。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1317.53 万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52097.03 万元，

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07.6%和 24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负债合计57993.50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084.72 万元，比2018

年增长194.7%（详见表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153414.56 57993.50 26084.72

租赁业 1317.53 973.67 1850.28

商务服务业 152097.03 57019.84 24234.44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

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

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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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连平县统计局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三产业中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54 个，

均为内资企业，从业人员284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63.6%和 43.4%

（详见表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1（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4 284

专业技术服务业 31 217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3 67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

机构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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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8853.63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72.7%；负债合计21257.56 万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912.28 万元，比2018年增长235%（详见表5-2）。

表 5-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 负债合计（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28853.63 21257.57 6912.28

专业技术服务业 20125.44 13660.91 4054.95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

业

8728.19 7596.66 2857.33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18

个，从业人员688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5.9%和 19.4%其中，行政

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0 个，比2018年末增长11.1%；从业人员383

人，比2018年末下降29.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资产总计65042.06万元，

比2018年末增长681.6%；负债合计2601.96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543.62万元，比2018年增长1147.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35700 万元，比2018年末增

长1350.6%。本年支出（费用）合计976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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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33 个，均为内资企业，从业人员347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83.3%

和 48.9%（详见表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3 347

居民服务业 16 23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5 90

其他服务业 2 2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20.64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201.4%；负债合计960.59 万元。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2441.96 万元，比2018年增长89.2%（详见表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万元）负债合计（万元）营业收入（万元）

合 计 2420.64 960.59 2441.96

居民服务业 613.21 148.02 1400.87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743.95 694.84 929.82

其他服务业 63.48 117.73 111.27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连平县共有教育法人单位125 个，从业人员5197 人，

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468.2%和 2189.4%。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94 个，从业人员49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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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397.32 万元，比2018年

末下降72.3%；负债合计1814.49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88.37 万

元，比2018年增长56.6%。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13756.5万元，本年支出（费用）

合计93745.2万元。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41 个，从业人员

2269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925.0%和 1133.4%。其中，行政事业及

非企业法人单位33 个，从业人员2022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896.41万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16.3%；负债合计 1413.49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477.10 万元，比2018年增长203.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95183 万元，本年支出（费

用）合计46267.3万元。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26 个，从业

人员132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10.5%和 8.2%。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21 个，从业人员 77 人；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5 个，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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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087.01

万元，比2018年末下降5.5%；负债合计1441.68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1591.32 万元，比2018年增长62.1%。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686.3 万元，本年支出（费

用）合计531.6 万元。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连平县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

314 个，比2018年末下降6.0%；从业人员7153 人，增长8.6%。行政

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391807.8 万元，比2018

年增长62.3%。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

人单位、 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

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主

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

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多于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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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连平县统计局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

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县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

位13 个2，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5.4%。

二、高技术产业

2023年末，连平县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4个，

比 2018 年末下降 50%；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7.3%，比

2018年末提高5.27 个百分点。

2023年，连平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24500 万元，比2018年下降70.1%；从业人员665人。

1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

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

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9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

量之和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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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73 个，从

业人员1246 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349.82 万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18 个，

24.6%；数字产品服务业14 个，占19.2%；数字技术应用业 21 个，占

28.8%；数字要素驱动业20个，占27.4%。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955 人，占76.6%；数字产品服务业55 人，占4.4%；数字技术应用业

145 人，占11.6%；数字要素驱动业91 人，占7.3%。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造

业 24330.47 万元，占 85.8%；数字产品服务业 1915.69 万元，占 6.8%；

数字技术应用业 996.65 万元，占 3.5%；数字要素驱动业 1107.01 万

元，占 3.9%。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9个，比2018

年增长125.0%，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6.4%。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209

人年。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3855.7 万

元，比 2018 年增长 935.9%；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47%。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 R&D 经费支出及R&D经费与营业收

入之比（详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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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64 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16 件，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25.0%。

表 6-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及 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D 经费支出（万元）
R&D 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合 计 3855.7 0.47

#制造业 3577.4 0.51

#医药制造业 80.1 0.5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94.3 1.39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年末，全县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127 个，从业人员

1628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78.9%和 32.8%；资产总计97706.8 万

元，比2018年末增长3.2 倍。

2023年末，全县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110 个，从业人员

1527 人，资产总计95576.7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743.8 万元。

2023年末，全县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17个，

从业人员101 人；资产总计2130.1 万元；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83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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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连平县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连平县统计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

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

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

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

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制造

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

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3 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

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3 个行业门类，以及

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 个行业小类；年营

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2 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高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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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

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产

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

要素驱动业、05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大类。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

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

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业

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

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

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

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

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

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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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

连平县统计局

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8 日）

根据连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分区域的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单位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1719 个，对

比2018年未增加333个，增长24.0%。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

位中，位居前三位的地区是：元善镇 640 个，占37.2%；忠信镇 339

个，占19.7%；三角镇 201 个，占11.7%。

按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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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产业活动单位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1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总 计 1719 100.0 2296 100.0

连平县 1719 100.0 2296 100.0

元善镇 640 37.2 905 39.4

上坪镇 62 3.6 94 4.1

内莞镇 45 2.6 60 2.6

陂头镇 70 4.1 100 4.4

溪山镇 41 2.4 49 2.1

隆街镇 78 4.5 107 4.7

田源镇 29 1.7 36 1.6

油溪镇 87 5.1 99 4.3

忠信镇 339 19.7 436 19.0

高莞镇 35 2.0 46 2.0

大湖镇 49 2.9 82 3.6

三角镇 201 11.7 222 9.6

绣缎镇 43 2.5 60 2.6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35754人，

比2018年末增长27.8%。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位居前三位的地区是：元善镇 14575 人，占40.8%；三角镇 7212 人，

占20.2%；忠信镇 4940 人，占13.8%。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7-2。

1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

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

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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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注释：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

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1 位小数。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其中:女性（人）

总 计 35754 16122

连平县 35754 16122

元善镇 14575 6399

上坪镇 868 413

内莞镇 491 182

陂头镇 1057 495

溪山镇 562 264

隆街镇 1658 802

田源镇 438 195

油溪镇 2180 623

忠信镇 4940 2528

高莞镇 471 164

大湖镇 707 297

三角镇 7212 3451

绣缎镇 595 309


